附件：

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信息化管理，做好补贴管理系统的使用维护、安全管理、优化升级等，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部农机化司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全国系统”）和上海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办公室组织开发的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上海系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全国系统和上海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补贴申请、审核确认、销售供货、资金结算、信息统计、档案管理、产品管理等，实现补贴流程网络化、操作便捷化、监管自动化。
第四条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积极争取投入，保障补贴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转，加强人员培训和日常监管，按要求公开信息，有效发挥系统作用；企业用户应按要求配置必要的软硬件，加强内部管理，主动接受补贴信息系统使用培训和系统管理员监管，认真做好日常维护，为购机户提供周到服务。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本办法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专人操作”的原则，对“全国系统”和“上海系统”中管理员、生产企业、经销商用户的工作职责作出规定。其中，管理员包括市级管理员、区县和市有关单位管理员，管理员经授权代表同级农机管理部门管理补贴管理系统，区县管理员部分职责可延伸至乡镇。

第六条  管理员应具有一定的政策业务能力和计算机管理水平，责任心强，按AB角色配备并保持相对稳定。上级管理员应按职责加强对下级管理员的业务指导，下级管理员变更的需书面向上级管理员备案。管理员应加强对企业用户的监管。
第七条  市级管理员主要职责

（一）组织推进全市管理员、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用户统一使用补贴管理系统，按规定加强监管，加强对本地区补贴管理系统使用的业务指导；

（二）及时审核有关补贴信息，按要求将补贴信息通过系统传输至部级补贴信息系统，全程严防信息泄露；

（三）及时接收部级管理员发布的补贴更新信息，做好补贴额一览表和补贴产品信息录入、变更及发布等工作；

（四）加强对补贴管理系统的信息管理，确保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和先进性；

（六）提出全省补贴信息系统软硬件升级完善、操作技能培训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七）及时向部级管理员提出补贴信息系统升级完善建议，及时收集报告系统运行中的异常情况。

第八条  区县和市有关单位管理员主要职责

（一）及时录入补贴对象、补贴申请等信息并审核，注意对补贴对象隐私信息的保护，严防相关信息泄露；

（二）对经销商的购机信息进行确认；

（三）及时提出补贴资金结算申请并向财政用户提出拨款；

（四）加强对本区域补贴管理系统的信息管理，确保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

（五）提出本区域补贴信息系统软硬件升级完善、操作技能培训建议并组织实施；

（六）及时向市级管理员提出补贴信息系统升级完善建议，及时收集报告系统运行中的异常情况。
第九条  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用户主要职责

（一）生产企业用户要及时在补贴管理系统中推荐补贴经销商并配置可销售的补贴机具；

（二）经销商用户要按照真实的购机行为及时录入购机信息，确保购机行为真实可信以及发票、出厂编号、发动机编号等数据准确；

（三）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用户要保证必要的补贴管理系统的软硬件设置，有义务参加管理员组织的操作技能培训；

（四）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用户应及时向市级管理员提出补贴信息系统升级完善建议。
第三章    系统维护

第十条  市农机管理部门负责补贴管理系统的维护保养。可委托相关单位进行维护保养，签订维护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升级要求、服务承诺等。系统维护单位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对系统的软硬件运行情况进行必要的维护。

第十一条  市级管理员负责确保当年度补贴管理系统的主要操作流程与本市年度实施方案一致，需要对全国系统进行改动的，应按农业部有关要求报批并取得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条  所有用户可依据补贴政策操作程序需求和工作实际，向市级管理员提出功能修正建议。

第十三条  市级管理员根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单位开通区县和市有关单位管理员用户，根据农机生产企业备案信息开通生产企业用户，根据生产企业用户推荐信息确认开通经销商用户。已开通身份的用户应保证使用补贴管理系统所必要的软硬件设置，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各级管理员和用户应及时、妥善处理各类待办事项，因特殊原因造成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的，应提前做好工作安排，确保各类业务有效运转。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市级管理员应负责对补贴信息系统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运行环境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服务器和客户端在维修、停用和报废前应进行备份和安全性处理，防止系统信息泄露。

第十六条  补贴实施过程中，所有用户应妥善保管及定期变更登陆密码，并确保至少每周登陆一次补贴管理系统，检查系统使用情况，如有异常应及时报告市级管理员。

第十七条  所有用户应严格在权限范围内操作，不得冒用其他用户账号登陆和操作，也不得让无关人员查看补贴信息系统。

第十八条  所有用户在使用补贴管理系统时应严格执行必要的保密措施，因未按规定操作而发生信息泄露的，相关用户须承担相应后果和责任。
第十九条  生产企业应加强自身管理和所推荐经销商系统操作的监管，经销商发生问题的，生产企业须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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